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1、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7,9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627号文核准。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根据初

步询价申报结果，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9.00元/股，

发行数量为7,900万股。其中，网下配售数量为1,5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0%；

网上定价发行数量为6,3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80%。 

3、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10年5月24日结束。深圳南方民和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资金总额的真实性和合法

性进行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对本次网下发行过程进

行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4、根据2010年5月21日公布的《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加网下申

购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了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情况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



令第37号）的要求，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单，对参与网

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

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确认，在初步询价中申报价格不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股票配售

对象共有10家，该10家股票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

了申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85,230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9,470万股。 

二、网下申购获配情况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1,580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

售的配售的比例为16.6842661%，认购倍数为5.99倍，最终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

股数为15,799,996股，配售产生4股零股由主承销商包销。 

三、网下配售结果 

网下发行所有配售对象名称、有效申购数量及获配股数情况列示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 所属询价对象 

申购数量

（万股） 获配股数（股）

1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账户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580 2,636,114 

2 
大通星海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50 917,634 

3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1,380 2,302,428 

4 
受托管理都邦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500 834,213 

5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1,580 2,636,114 

6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0 834,213 

7 
新股申购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2期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000 1,668,426 

8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账户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00 166,842 

9 
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

营账户 甘肃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580 2,636,114 



10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

账户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700 1,167,898 

总计   9,470 15,799,996 

 

注：1、上表内的“获配股数”是以本次发行网下发行的配售比例为基础，再根据《发行公告》规定的零股

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2、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如有疑问请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四、持股锁定期限 

股票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3个月后方可上市流通，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五、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配售对象的全部申购款项（含获得配售部分）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照《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

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6]78号）的规定处理。 

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海通证券大厦1403 

联系电话：021-23219496 

联 系 人： 资本市场部 
 

 

 

 



 

 

 

 

 

 

 

 

 

 

 

 

 

 

 

 

 

 

 

 

 

 

 

 

 

 

 

 

 

 

 

 

 

 

 

 

 

 

 

 

 

 

 

 



 

 


